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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育達高職、育達

高中學生（以下簡稱育達體系學生），於109學年度起，透過「申請入學」、

「甄選入學」、「聯合登記分發」入學管道就讀本校四技日間部，訂定本原

則。 

二、本原則訂定優惠獎助項目如下： 

(一)第一學年住宿免費，第二學年起，109學年度入學之新生班排名前20%、 

  110學年度後入學之新生班排名前35%，可依上一個學期成績辦理次一 

  學期住宿免費。 

(二)海外學習參訪團：可優先參加本校專案規劃之海外學習參訪團。每年預 

    計提供20萬元為上限做為補助，每人以補助2萬元為上限。 

(三)校內優先工讀: 每年提供30萬元校內工讀基金，優先聘用校內工讀。 

(四)優先推薦補助取得國外學位：優先推薦與補助海外就學，取得海外學 

  士或碩士學位。 

(五)創業基金：鼓勵大四畢業生創業，每年提供50萬元予大四應屆畢業生 

   申請。 

三、符合住宿優惠獎、助之學生，需先繳全額住宿費，經本校資格審查後，於

當學年5月以助學金方式核發。若前學期成績未符合規定，次學期則不續核

發該項獎學金，俟符合規定後始恢復核發。 

四、獲獎助之學生請於新生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三個星期內提出申請。如有個

人資料異動，應於該學期申請獎學金期間，主動向招生處提出變更。 

五、獎助學金核發當學期遇有休學、退學、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，即不核發

該學期後續之獎助學金；若學生於復學後符合原領取獎助學金之規定者，

於次學期得恢復核發。 

六、本原則陳請校長核定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